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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

1、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7亿元~22.9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7.6%~38.2%；

2、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4亿元~4.9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2.3%~66.1%；

3、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亿元~4.1亿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53.6%~59.2%。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1、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7亿元~22.9亿元，较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减少37.6%~38.2%；

2、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4亿元~4.9亿元，较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减

少62.3%~66.1%；

3、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亿元~4.1亿元，较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减少53.6%~59.2%。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2022年度营业收入：36.72亿元。

2、202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99亿元。

3、202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83亿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受全球服务器及计算机行业需求下滑导致的客户去库存影响，2023年公司 DDR4� 内存接口芯片

与津逮?CPU�出货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因此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

包括：（1）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 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总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3）公司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

加。

2023�年第四季度，随着 DDR5�内存接口芯片（特别是第二子代产品）及内存模组配套芯片出货

量进一步提升，公司主要经营指标环比持续改善。 2023�年第四季度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7.45亿元~7.

65亿元，环比增长24.7%~28.0%；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6亿元~2.56亿元，环比增长

35.8%~68.7%；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4亿元~2.54亿元，环比增

长34.4%~67.3%。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尚

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

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3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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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虹桥迎宾馆（虹桥路1591号）2号楼4楼畅景阁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12,445,16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12,445,1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07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07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长杨崇和先生主持，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傅晓女士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2,241,439 99.9667 203,723 0.0333 0 0

2、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3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5,833,023 98.9203 6,595,545 1.0769 16,594 0.002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补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390,286,856 99.9478 203,723 0.0522 0 0

2

《关于聘任2023年

度财务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383,878,440 98.3067 6,595,545 1.6890 16,594 0.00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和议案 2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1和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葛嘉琪、蔡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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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8号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办公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月26日（星期二）15时00分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4年1月26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月26日9:15一15:00。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宏达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17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57,571,53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571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共2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065,8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156,505,6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78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点、监票和计票。 经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57,571,438 99.9999% 100 0.0001% 0 0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6,754,693 99.9998% 100 0.0002% 0 0

2.审议关于《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57,571,438 99.9999% 100 0.0001% 0 0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6,754,693 99.9998% 100 0.0002% 0 0

3.审议关于《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56,736,038 99.4698% 835,500 0.5302% 0 0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5,919,293 98.2130% 835,500 1.7870% 0 0

4.审议关于《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56,736,038 99.4698% 835,500 0.5302% 0 0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5,919,293 98.2130% 835,500 1.7870% 0 0

5.审议关于《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57,571,438 99.9999% 100 0.0001% 0 0 通过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46,754,693 99.9998% 100 0.0002% 0 0

6.审议关于《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6.01《选举陆宏达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131,670,514票；

6.02《选举何伟成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131,670,514票；

6.03《选举王婕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131,670,514票。

陆宏达、何伟成、王婕当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审议关于《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7.01《选举冀志斌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131,670,514票；

7.02《选举谭光荣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131,670,514票。

冀志斌、谭光荣当选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审议关于《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及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8.01《选举杨流江为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意131,670,515票；

8.02《选举彭静为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意131,670,515票。

杨流江、彭静当选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议案一、议案二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三、议案四、议案五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表；

2、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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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应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近期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参会职工代表审议，选举唐周波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简历附后）。 职工代表监事唐周波女士将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

监事共同组成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唐周波女士，公司现任职工监事、工会主席、总裁秘书。 中国国籍，1972年生，专科学历，中共党员，1992年

加入国光公司，曾任销售部销售助理、交付组长，总裁办综合管理员、主任助理、行政主管等职务。

唐周波女士通过“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20,000股，与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证券交易所的处罚，也不存在

《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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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1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4年1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会议。 应到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

人，占应到董事人数的100%，没有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董事陆宏达、何伟成，独立董事谭光荣、冀志斌以通

讯方式出席，董事王婕以现场方式出席。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陆宏达先生主持，部分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投票

表决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经会议讨论，通过以下议案：

1.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选举陆宏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陆宏达先生简历如下：

陆宏达先生，公司现任董事长。 1971年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历任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合伙人，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英国邓迪大学中国法项目专家组成员，目

前还担任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智度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广州智度供应链金融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深圳智度国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西藏智度九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陆宏达先生通过“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4,655,000股。 除在智

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智度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深圳智度国光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外，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3年修订）》 第3.2.2条、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平台查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2.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陆宏达、谭光荣、冀志斌、何伟成、王婕，其中召集人为陆宏达；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冀志斌、谭光荣、陆宏达，其中召集人为冀志斌；

提名委员会：谭光荣、冀志斌、陆宏达，其中召集人为谭光荣；

审计委员会：谭光荣、冀志斌、陆宏达，其中召集人为谭光荣。

公司内审部为审计委员会秘书机构，负责办理审计委员会日常工作联络和会议组织等工作；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秘书机构，负责办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

和提名委员会日常工作联络和会议组织等工作。

3.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厘定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续聘何伟成先生担任公司总裁，同意续聘郑崖民先生、谢守华先生、陈纹

钦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同意续聘肖庆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同意续聘王婕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以

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

根据高级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并结合公司发展情况，厘定公司总裁年薪为80一150万元，副总裁、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年薪为60-120万元，并授权董事长决定高级管理人员的实际年薪。

经有权审批权力机关批准或调整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受本薪酬方案的限制。

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员简历如附件示。

4.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续聘内审部经理的议案》

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续聘杨流江先生为公司内审部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杨流江先生简历如下：

杨流江先生，公司现任监事会主席、内审部经理。 中国国籍，1986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项目管理专

业人士资格认证（PMP），网络管理员认证，ITIL认证，中级管理会计师认证。 2015年进入公司，曾任三一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监察经理、公司主任审计师。

杨流江先生通过“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30,000股，与持有本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5.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续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续聘梁雪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梁雪莹女士简历如下：

梁雪莹女士，公司现任证券事务代表，中国国籍，女，1992年生，中国党员，本科学历。 2015年7月加入公

司，历任公司法务专员职位。

梁雪莹女士通过“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20,000股，与持有本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联系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8号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28609688

传 真：020-28609396

电子邮箱：ir@ggec.com.cn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何伟成先生，公司现任董事、总裁。 1971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1990年加入公司，曾在技术部从事技

术研发工作，历任公司技术部经理、副总经理、音响事业部总经理、副总裁，荣获“2006-2008年度广州市劳动

模范” 称号，目前还担任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协会副会长，兼任梧州国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国光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市国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国光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国光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中英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子公司国光电器（美国）有限公司董事、子公司国

光电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子公司国光电器（欧洲）有限公司董事、子公司国光电器（越南）有限公司董

事、子公司国光电器（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智度人工智能丹麦有限公司(Genimous� AI� Denmark� Aps)董

事、Genimous� AI� Holding� Ltd.董事、广州汇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何伟成先生直接持有公司432,000股，通过“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

公司400,000股。 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第3.2.2条、《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平台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郑崖民先生，公司现任副总裁。中国国籍，1970年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1991年加入公司，

历任公司市场业务员、会计员、财务部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荣获2020年度“花都区劳动模范” 荣誉称

号，现兼任花都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子公司国光电器（美国）有限公司董事、梧州恒声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梧州国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广州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国光智能电子产业园有

限公司董事、广东国光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子公司国光电器（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市国光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郑崖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432,000股，通过“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

公司200,000股。 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第3.2.2条、《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平台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谢守华先生，公司现任副总裁。中国国籍，1974年生，本科学历。1998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技术部电声工

程师、技术部电声主管、技术经理、技术总监，申请并获得了多项专利。 2006年被授予“广州市劳动模范” 称

号；2009年12月获得“电子技术高级工程师” 职称；2016年被授予“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

谢守华先生通过“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100,000股。 与公司其

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第3.2.2条、《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平台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纹钦先生， 公司现任副总裁。 中国台湾籍，1974年生，1996年本科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工业设计系，

1998年研究生毕业于台湾云林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获硕士学位。 陈纹钦先生曾就职于台达电子、富士

康科技集团等，从业经验超过20年，是富士康科技集团高级管理人员，具丰富运营管理，采购，销售等经验，有

助于公司运营成效提升与业务布局的规划。

陈纹钦先生通过“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200,000股。 与公司其

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第3.2.2条、《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平台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肖庆先生，公司现任财务总监，中国国籍，1969年生，本科学历。 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

系，1990年起先后任职于四川雅安地区城市信用社中心社总经理，托普集团副总裁，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投资部副总监、总监、董事局秘书、常务副总裁，华侨城（云南）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目前兼任深圳智

度德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广州中英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国光电器（香港）有限

公司董事。

肖庆先生通过“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103,978股。 与公司其他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第3.2.2条、《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平台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婕女士，公司现任董事、董事会秘书。 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湖南大学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 2022年12月加入公司，曾任深圳九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风控总监，南粤澳德股权投资基金公司

基金部副总监，南粤名创证券投资基金公司风控总监。 王婕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王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3年修订）》第

3.2.2条、《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平台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联系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8号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28609688

传 真：020-28609396

电子邮箱：ir@ggec.com.cn

证券代码：002045�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2024-9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月23日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1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全体3名监事：监事杨流江、

彭静、唐周波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2024年1月26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及选举第十

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杨流江、彭静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唐周波共同组成第十一届监事会。

为保证监事会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选举公司监事会成员杨流江为公司第

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杨流江先生，公司现任监事会主席、内审部经理。 中国国籍，1986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项目管理专

业人士资格认证（PMP），网络管理员认证，ITIL认证，中级管理会计师认证。 2015年进入公司，曾任三一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监察经理、公司主任审计师。

杨流江先生通过“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30,000股，与公司其他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第3.2.2条、《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平台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045�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2024-10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32,000.00万元–36,000.00万元

盈利：17,851.8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79.25%�-�101.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盈利：15,069.68万元–19,069.68万元

盈利：14,885.7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24%�-�28.1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69元/股–0.78元/股 盈利：0.40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公司就业绩预告已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且双方不存

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业绩变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涨， 这主要得益于公司多举并措提升综合盈利能

力。

公司坚定看好音响电声行业，持续深耕音响电声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较多突破，获取了一些客户

的整机项目，这将提升公司整体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2.非经常损益分析

公司预计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约1.69亿元，主要是公司参股公司广州锂宝控股子公司宜宾锂宝增资扩

股，引起广州锂宝对宜宾锂宝丧失控制权而确认投资收益，公司对广州锂宝进行权益法核算相应确认该项投

资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023年度经营业绩具体财务

数据以公司2023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86� � � � � � � � �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4-00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65,103.25万元

盈利：23,094.3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81.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62,043.43万元

盈利：27,302.1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7.2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782元/股 盈利：0.0987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双方

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3年，公司坚持聚焦长期战略规划，有效落实年度经营目标，全面提升核心能力水平，积极把握市

场发展机遇，推动各项业务加快转型发展，实现经营业绩显著提升。

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0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5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1.90%，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投资与销售交易业务和投行业务

收入同比增加。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837.93亿元，较年初增长6.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84.59亿元，较年初增长2.30%，主要是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四、风险提示

2023年11月17日，公司收到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公司与吉林敦化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化农商行” ）侵权纠纷案的一审判决，判决公司赔偿原告敦化农商行293,

586,032.90元及相应利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日前公司已上诉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现该案终审尚未开庭，最终诉讼及执行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无法预计其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因

此公司暂未计提预计负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 相关数据可能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

在差异，具体数据公司将在2023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网站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270� � � � � � � �证券简称：金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9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聊城市中华路与松桂大街交叉口创新高科产业园3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4,342,2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0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事长郑广会先

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薛泰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330,995 99.9931 11,300 0.006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申请

综合融资额度及担保额

度的议案

15,940,995 99.9292 11,300 0.070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印佳雯、孙 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 � � �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24-007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45,000万元–53,000万元

盈利：216,438.5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5.51%�-�79.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43,000万元–51,000万元

盈利：174,476.8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0.77%�-�75.3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4665元/股–0.5495元/股 盈利：2.410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

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磷酸二铵、尿素、聚氯乙烯及部分精细化工产品的市场价格较上年同期出

现不同程度下滑，产品盈利能力明显下降。 但自8月份以来，化肥和氯碱化工产品价格及销售行情回暖，

磷酸二铵、尿素和氯碱产品盈利能力有所修复。

为落实沿江1公里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任务，完成公司位于猇亭园区的生产装置搬迁工作，公司对

园区内部分资产进行了清理及减值测试，导致公司第四季度利润环比有所下滑，具体金额以会计师事务

所最终审计数据为准。

随着年产55万吨氨醇项目的正式投产，公司综合成本进一步降低，原材料供应得到进一步保障，未

来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将得到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数据将在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

披露。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600568� � � � � � � �证券简称：ST中珠 公告编号：2024-003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净利润为负值的情形。

●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 或“公司”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000.00万元至-36,000.00万元；

● 公司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6,000.00

万元至-39,000.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4,000.00万元至-36,000.00万元左右。

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6,000.00万元至-39,000.00万元

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922.1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77,873.82万元。

（二）每股收益：-0.4010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根据公司子公司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弘洁润众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忠

诚肿瘤医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二审判决结果，结合会计谨慎性的要求,对北京忠诚肿瘤医院长期待

摊费用和固定资产等资产在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2、北京忠诚肿瘤医院与上年同期相比设备折旧和长期待摊费用摊销等管理费用增加。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本期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根据公司子公司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弘洁润众咨

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忠诚医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二审判决结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的相

关规定和原则，对北京忠诚肿瘤医院房屋租赁相关的使用权资产与租赁负债终止确认，冲销处理形成资

产处置收益。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子公司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弘洁润众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忠诚医

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公司已经启动申请再审程序，目前案件已立案受理。

2、上述结果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

3、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具体业绩数据将在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821� � � � � � �证券简称：东岳硅材 公告编号：2024-016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27,000.00万元–33,000.00万元 盈利：51,111.86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亏损：28,000.00万元–34,000.00万元

盈利：51,084.77

万元

营业收入 470,000.00万元–490,000.00万元 673,400.02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465,000.00万元–485,000.00万元 664,625.90万元

注：上表中的“万元” 指人民币。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次业绩

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情况说明

2023年度，受行业产能扩张等多重因素影响，有机硅市场短期内供需失衡，产品价格

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面对市场的变化，公司克服困难，稳产能，拓市场，节约挖潜，强链补链，

主要产品的产量和销量有所增长，但是受产品价格因素影响，公司销售收入及毛利率下降。

在世界能源危机日益加剧、国家“双碳” 政策的驱动下，有机硅材料作为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光伏、新能源、5G、特高压等新兴产业的高

速发展为有机硅产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行业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未发生根本性变

化。 自2023年第四季度以来，有机硅市场行情逐步回暖，产品盈利能力有所增强，公司亏损

情况逐步好转。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3年

年度报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49� �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24-003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1,600万元一3,000万元

盈利：16,552.3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9.67%一118.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亏损：3,050万元一4,450万元

盈利：15,103.2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20.19%一129.46%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45元/股一0.0459元/股 盈利：0.2654元/股

注：本表格中的“元” 均指人民币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

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

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

（1）2023年公司受市场环境及行业周期性的影响， 市场预期芯片行业终端逐步去库

存，稀有气体价格从前期高点逐步回归等市场因素，收入同比下降；其他部分产品因原油价

格震荡，市场需求不振，销价下跌，导致公司报告期内业绩同比下降。

（2） 公司2022年11月起实施2022年度股权激励计划，2023年公司确认的股权激励费

用较同期增加，导致公司报告期内业绩同比下降。

2、经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3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

额约为1,300万元一1,50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3年度业绩具体的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93� � � � � � � �证券简称：新相微 公告编号：2024-001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47,000.00万元到52,000.00万元，与上

年同期对比,将增加4,299.56万元到9,299.56万元，同比增加10.07%到21.78%。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00.00万元到3,

2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7,636.07万元到8,236.07万元，同比减少70.47%到76.01%。

（3）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2,000.00万元到2,6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6,703.86万元到7,303.86万元， 同比减少

72.05%到78.50%。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700.4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836.07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303.86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内，受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和宏观经济及半导体周期变化等因素影响，消费电子等终端

市场景气度及需求下降，虽面临艰难的外部环境，公司多措并举，仍继续保持研发投入、人员扩充、持续

丰富和优化产品品类和结构、不断开拓市场领域和客户群体，同时根据客户需求及时进行技术和产品创

新，加快产品迭代以及产品性能和成本优化，最终实现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销售数量创新高。

（二）报告期内，上游晶圆价格波动，市场竞争加剧，整体市场价格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公司

产品价格承受较大压力；与此同时，受晶圆回货周期、产品封测加工周期较长、以及叠加备货等因素影

响，公司在积极提升市场份额的同时去库存化、优化库存结构，进而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滑。

四、风险提示

本次预计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是否适当和审慎出具专

项说明。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67� � � � � � � �证券简称：冠城大通 公告编号：临2024-001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5年7月9日、2015年7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和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2015年7月2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现存续期

为108个月，即自2015年7月27日至2024年7月27日止。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员工持股计划届满前6个月公告到期

计划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截止2016年1月19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的“中融资产-融信9号资产管理计划” 通过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股票收益互换交易已买入本公司股票29,640,531股，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

7.77元/股， 买入股票数量占该时点公司总股本的1.9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披露的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2018年6月13日，公司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延期，延期后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开立专用证

券账户作为直接持股主体，持有公司股票22,544,331股，占该时点公司总股本的1.51%。 后经历次延期，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现存续期为自2015年7月27日至2024年7月27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7月27日披露的《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公告》。

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锁定期及终止

1、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现存续期为108个月，即自2015年7月27日至2024年7月27日止。存续期满后

自行终止。

2、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登记过户至资产管理计划名下之日

起算，即自2016年1月19日至2017年1月18日止。截至目前，该股票锁定期已经结束。在锁定期届满后，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何时卖出股票。 当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可提

前终止。

三、截至本公告日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6,480,000股，占公司现时总股本比例为0.47%。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7日


